
 

 

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转专业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

规定(试行)》，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转专业管理工作，便于学生合理安排学习计划，结合我

校研究生教育教学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按照国家招生政策、规定录取的接受学历教育的研究生。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三条  研究生原则上应当在被录取的学科专业完成学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研究生，

可以提出转专业申请： 
(一) 因学科专业调整，或学校学科建设与发展需要； 
(二) 研究生对拟转入学科专业有浓厚兴趣并有突出成果； 
(三) 在学制时间内，因健康原因，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证明不能在原专

业继续学习； 
(四) 其他特殊原因。 
第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受理转专业申请： 
(一) 新生入学未满一学期；或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时间超过 2 年、博士研究生在校学

习时间超过 3 年； 
(二)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得申请转入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专业； 
(三) 学习形式(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不同的研究生不能互转专业； 
(四) MBA、MPA 和 MPACC 中的非全日制学生不能转专业，其它专业学生不能转入以

上专业； 
(五) 已经转过一次专业； 
(六) 所在专业在招生时有明确相关限制或明确为照顾专业； 
(七) 研究生初试成绩低于当年拟转入学科专业复试分数线； 
(八) 参加单独考试被录取的研究生； 
(九) 属于联合培养、定向培养研究生； 
(十) 处于休学、保留学籍、保留入学资格的研究生； 
(十一) 应予退学的研究生。 
第五条  放宽退役研究生士兵复学转专业的限制。研究生士兵退役后复学，经本人自愿

申请，学校同意并履行相关手续后，可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并按照转入专业相关规定管

理。 

第三章  申请程序 

第六条  研究生申请转专业原则上应在每学期开学后前三周办理相关申请手续。申请者

应填写《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转专业申请表》，办理程序如下： 
(一) 以二级学科录取的研究生申请在所属的一级学科内转专业，须转出、转入导师同

意，转出二级学科、转入二级学科负责人同意，若涉及跨学院的还须转出、转入的分管研究

生教学的院领导同意。转入研究生培养单位将该生的申请表、转入后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报

送研究生院培养办。 
(二) 在同一学科门类下跨一级学科申请转专业，经转出导师、转入导师同意，转出、

转入的培养单位分管领导同意，拟转入单位需组织 3—5 位专家对申请人进行业务考核(面试



 

 

或笔试)，并根据考核情况出具意见，将考核材料、考核意见、申请表以及研究生转入后培

养计划报送研究生院培养办。 
(三) 跨学科门类申请转专业，经转出导师、转入导师同意，转出、转入的培养单位分

管领导同意，拟转入单位需组织专家组对申请人进行业务考核，且必须进行笔试和面试。专

家组需对考核情况出具考核意见。接受单位将考核材料、考核意见、申请表以及研究生转入

后培养计划报送研究生院培养办。 
(四) 研究生院对各学院转专业拟接收名单进行汇总审核，并在研究生院网站公示 5 天，

无异议后，报主管校领导批准。 
(五) 研究生院对获批转专业的研究生做好学籍变动记载，并将相应名单送招生就业处、

档案馆、研究生院学位办等相关单位。 
第七条  获批转专业的研究生需执行转入专业的同级研究生培养方案，并遵守转入专业

及学院的相关管理规定。 
第八条  转专业学生的学习年限不受转专业的影响，仍从入学报到注册时间算起。学费

标准按转入专业执行。 

第四章  申诉与仲裁 

第九条  研究生在申请或办理转专业（含转导师）的过程中，若出现争议的情况，研究

生或指导教师可向其所在培养单位提出申诉，由其培养单位党政联席会裁决。 
第十条  研究生对转专业结果有异议，可向研究生院提出申诉，由研究生教学工作委员

会进行裁决。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细则自 2018 年 9 月 20 日起施行。 
第十一条  学校授权研究生院对本细则进行解释。 


